辽宁省水利厅文件

辽水资〔2024〕438号

辽宁省水利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用水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水利（水务）局、沈抚示范区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局，厅机关各部门、厅直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水权制度、推行水权交易、培育水权交易市场的决策部署，指导水权交易实践，结合我省实际，省水利厅起草了《辽宁省用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辽宁省水利厅
                        2024年12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辽宁省用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和规范用水权交易，保护用水权交易市场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维护用水权交易市场秩序，根据《水利部关于印发<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水政发〔2016〕156号）、《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资管〔2022〕333号）、《水利部关于印发<用水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的通知》（水财务〔2024〕9号）、《辽宁省水利厅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辽宁省推进用水权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水合〔2023〕32号）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辽宁省行政区域内用水权交易及其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用水权交易，是指在用水权分配与明晰基础上，交易主体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水资源使用权在地区间、流域间、流域上下游、行业间、用水户间等流转的行为。

第四条 用水权交易应当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捷、有利于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用水权交易的监督管理和评估。跨行政区域的用水权交易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和评估。

第六条 用水权交易主要包括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等。

交易主体为用水权交易的转让方和受让方。通过交易转让用水权的一方称转让方，取得用水权的一方称受让方。

第七条 交易主体可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进行交易。

协议转让是指交易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全国水权交 易系统确认成交的交易方式。

单向竞价是指交易主体提出卖出或买入申请，多个意向受让 方或者转让方在约定时间内按照规定报价，通过全国水权交易系 统确认成交的交易方式。

第八条 用水权交易应通过国家水权交易平台或辽宁省水权交易大厅进行。

第九条 交易水量应充分考虑来水条件、水资源年际动态变 化、节水水平等因素，不得超过分配和明晰给转让方的可用水量结余。

交易期限应与水资源管理要求相衔接，一般不超出区域可用水量（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批复的地表水可用水量、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的地下水可用水量和已建、在建调水工程相关批复文件等规定的受水区可用水量）、取水许可证、权属凭证或用水指标等明确的有效期。

交易价格由交易主体协商确定或通过竞价形成。具备相应能力机构的评估价可作为协商的基准价或挂牌价。

第十条 区域水权交易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单位对区域可用水量内的结余或预留水量，在同一流域或者位于不同流域但具备调水条件的行政区域间的水权交易。

区域水权交易前，应征求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涉及流域管理机构直管河湖（河段）和直管工程的区域水权交易应征求流域管理机构意见；涉及调水工程的应征求调水工程管理单位意见。

第十一条 区域水权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应向具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二条 取水权交易是指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用水户，在取水许可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对通过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的取水量进行有偿转让。

取水权交易在取水权人之间进行，或者在取水权人与需水单位或者个人之间进行。

第十三条 取水权交易转让方应当向其原取水许可审批机关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应当包括取水许可证、交易水量、交易期限、转让方采取措施节约水资源情况、已有计量监测设施、对公共利益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影响及其补偿措施。

第十四条 原取水许可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对转让方提出的转让申请进行确认，在2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 取水权交易完成后，交易期限超过1年的，交易双方应向具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取水许可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是指获得用水权的灌区内部用水户或者用水组织之间进行的水权交易。

第十七条 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期限超过1年的，事前应报灌区管理单位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应向灌区管理单位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灌区管理单位可以回购灌溉用水户或者用水组织用水权，回购的用水权，在保障区域内农业合理用水需求的前提下，可以用于灌区用水权的重新配置，也可用于跨区域、跨行业用水权交易。

第十九条 转让方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禁止转让用水权：

（一）地下水超采区范围内的地下水取用水指标；

（二）地表水超载地区的地表水取用水指标；

（三）水资源用途变更可能对第三方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受让方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禁止受让用水权：

（一）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者列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的建设项目新增取水；

（二）不符合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建设项目新增取水；

（三）未安装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取水计量监测设施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询问核实、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措施，重点对取用水监测计量条件、 实际用水状况等，适时组织开展检查和评估。不具备监测计量条件的，造成或加剧水资源超载的，挤占居民生活用水、基本生态用水和农田灌溉合理用水的，以及用水效率不符合用水定额管理要求的，不得开展用水权交易。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每年12月20日前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行政区域年度用水权交易工作情况。

第二十三条 交易主体之间发生有关用水权交易纠纷的，自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可采取向交易平台提出调解申请、 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

协商、仲裁或判决结果应及时报告具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 有关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在用水权交易监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监管中发现的未经批准擅自转让用水权、弄虚作假、程序不规范、交易后未按规定进行权属变更或备案等，按照管理权限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各地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办法或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辽宁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辽宁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4年12月25日印发



